
完美婚礼的秘诀

一师一校育桃李，一生只为一事来。2015 年，90 后

教师曾清华来到离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城 70 多公里的

梅窖镇黄沙和目教学点，负责一年级的教学工作。她

说，只要这里有学生，她就愿意在这里教下去。

（本报记者 卢翔）

90后教师的坚守

国庆节期间，在雄安新区容县容东建设片区，随处可

见攀爬在高高脚手架上的建设者们。国庆长假，建设者为

保工期，坚守在建设一线。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样板之城”

与“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建设正在拔节生长，而背后是 10
万多建设者的默默付出与辛劳。 （本报记者 兰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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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安妮迎来了自己策划的第 90场婚礼。作

为一名独立婚礼策划师，她需要对花艺、摄影、主持、灯

光等行业有足够了解，统筹协调婚礼现场的各个环节才

能让婚礼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她说，婚礼是一件能提

升幸福感的事情，婚礼策划师也是一个幸福的职业。

（本报记者 吴凡 唐姝）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婚礼最重要是什么？策划了 90
场婚礼的她找到了完美婚礼的秘诀丨三
工视频·新360行之婚礼策划师》

眼下，新疆棉花陆续进入大规模采收期。相较于人工

采摘，采棉机采摘棉花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今年，新疆库

车市种植棉花 180万亩，其中机采棉 120万亩，机械化率接

近 70%。采棉机怎么采摘棉花？一段视频带你看现场。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王建强 尼亚孜·热

合曼 谢超）

在新疆，这样摘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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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0 月 14 日《工人日报》报道，刑法修

正案（十一）草案 10 月 13 日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回应社会关注的

低龄未成年人涉罪问题，草案拟对法定最

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至 12 周岁。草

案二审稿规定，已满 12 周岁不满 14 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

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

刑事责任。

近年来，涉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较为突出，

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社会呼声很高。刑法修

正案（十一）草案将现行刑法中承担刑事责任

的最低年龄有条件地从 14 周岁下调到 12 周

岁，此举回应社会关切，顺应社会期许，强化

对未成年人行为的约束，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蕴含多重社会价值，对司法领域相关问题的

破解也有着积极示范意义。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加契合罪刑相适

应原则。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

则之一，意指犯罪人所犯罪行与其承担的刑

事责任应当相当，不能重罪轻判，也不能轻

罪重判。同时，考虑到犯罪行为人的认知程

度，设定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最低刑

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本意是对一些年龄低、

社会认知差、行为把控能力弱的渉罪未成年

人给予一定程度保护，尽可能降低刑事惩罚

对其成长的影响。但现实中，一些低于现行

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重大犯

罪行为的案件不时发生，扭曲了设定最低刑

事责任年龄内在的社会道义，损害了罪刑相

适应的法定原则。因此，对实施特定犯罪

行为的未成年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通过

追究刑事责任进行遏制和形成威慑，达到

“罪罚相当”，有利于更精当地体现罪刑相

适应原则。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好地体现司法正

义。一些低龄未成年人实施重大犯罪行为，

对受害人造成重大伤害，对社会秩序形成重

大威胁。而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定，使其

免除刑事责任，对受害人及其家庭来说无疑

是不公平的，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

司法正义的彰显，也有着负面影响。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更有利于引导未成

年人的成长。当下社会，互联网上不良信息

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很大，一些未成年人缺乏

正确的社会认知，对不良社会信息缺乏甄别

能力，自我约束能力不强。有的家庭对独生

子女的宠溺，弱化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导致

一些未成年“混世魔王”的出现，一些未成年

人不懂得敬畏法律，不懂得遵从社会道德和

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通过法律

手段，追究一些未成年重大犯罪行为人的刑

事责任，不仅是对未成年重大犯罪行为人的

刚性矫正，而且，刑事惩罚本身就是一种社

会引导，它对更多未成年人会形成法治意识

的引导，同时，有利于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

风气，更好地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以更好地实现救赎

未成年人与社会正义期许之间的平衡。最低

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一方面体现了对犯罪

未成年人进行救赎的理念，另一方面也包含

社会正义的期许。两者之间的平衡，是规定

刑事责任年龄的基本原则。世界各国在规定

刑事责任年龄时，都会考虑上述两方面的平

衡。随着我国未成年人早熟趋势的加剧，以

及公众对社会正义期许的提升，两者之间的

平衡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降低刑事责

任年龄，有条件地对一些特定重大犯罪行为

设定较低的追责门槛，有利于更好地对未成

年犯罪行为人进行救赎，同时更好地回应公

众对社会正义的期许。

多年来，我国一直在不断强化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的体系构建，除了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

实施，还有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颁

布实施的相关办案程序等加持。此次刑事

责任年龄的修改，将进一步强化“预防、保

护、惩罚、教育为一体”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律机制。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蕴含多重社会价值
本报评论员 郭振纲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将
现行刑法中承担刑事责任的最
低年龄有条件地从 14周岁下调
到12周岁，此举回应社会关切，
顺应社会期许，强化对未成年人
行为的约束，体现社会公平正
义，蕴含多重社会价值。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近日，江苏扬州一车主因在车身贴上
“公务用车”字样被罚。该车主自称，为方便出入政府机关，在
某购物网站买了“公务用车”标贴。记者检索不少电商平台发
现，售卖“公务用车”标贴的商家不在少数。

给自己的车贴图案、字样，看起来是个人小事，实则不
然。有些车辆外观的改变，需要向有关部门备案，审验通过才
能行驶。更严重的是，这种以假乱真的做法会带来诸多不良
影响。比如不遵守交通规则时，群众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假冒
公务车”，而是“某些机关作风不正”；一些人试图通过这种“造
假”避免检查、顺利进出某些场所，客观上会扰乱正常的秩序；
更不排除有人狐假虎威，冒充公职人员开展诈骗活动——曾
有报道称，有人将车辆外观改成“警车”，逃避高速公路收费，
并参与春运揽客，最终因诈骗被判刑。对网上大肆售卖“公务
用车”“应急专用”“特勤”等标贴的现象，不仅要在销售、使用
环节加大整治力度，也要多一些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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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10 月 13 日报道，近日，北

京发布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

标准》提出，行人过街信号灯的绿灯时长应满

足等候过街行人安全一次过街；针对公众反

映的“迟迟不变绿的红灯”问题，标准要求“过

街行人的等候时长不宜大于90秒”。

红绿灯是司空见惯的交通基础信号设

施，但对于红绿灯的时长限制，恐怕很多人并

不详知。在红绿灯设施的管理中，也很少有

人关注其时长要求的标准和规范。

同时，面对“长红灯”“长绿灯”、相同路段

红绿灯时长不一样等情况，大多数人往往止

于吐槽、抱怨，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现象是不

规范的交通管理行为。实际上，这种交通管

理行为不仅有违行人交通安全权益保护基本

原则，更为交通安全埋下了一些隐患。此前

的相关新闻报道中，因交通基础设施不规范

导致交通事故，进而引发事故责任归属和事

故原因扯皮的案件时有发生。

对交通信号灯的设置有不少标准和规

范，但这些规定多侧重和停留于设施设计、配

置的科学化层面，对于信号灯时长的要求，尚

无较统一的标准，各地的具体实施情况也并

不一致。不管是从交通秩序构建角度，还是

从交通安全和交通行为权益保障的角度而

言，人们都逐渐意识到，红绿灯时长也是需要

科学化、人性化的设计规范与标准的。

此次北京发布相关设计标准，专门对行

人过街的绿灯时长、等候时间进行制度化规

定，填补了以往管理工作中的不足与缺憾，凸

显出对行人交通权益的人性化呵护与尊重，

也有望为所有交通参与人创造安全、良好的

交通出行环境。

信号灯的变换，虽然只是对不同交通行

为从时长角度的分流与控制，但其意义十分

丰富。在不同交通流量的区域，信号灯变换

频率和时长应与交通流量相协调。比如对于

学校、医院门口等特殊路段，步行通过时绿灯

时长应该稍微延长，以体现对特殊群体的特

别关爱。

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分流人车流量，也蕴

含着对人们出行权益的尊重。如果等待时长

超过心理忍受限度，容易导致交通参与人烦

躁情绪，不少“路怒症”的出现就是缘于此，这

不利于交通秩序和谐与安全。而如果绿灯通

行时间过长，又可能导致堵车等情况出现。

以步行通过最佳时间为原则，统筹科学界定、

人性关爱、呵护个体交通权益，兼顾交通秩序

和谐和安全大局，合理设置红绿灯时长，北京

此举具有引导意义，其实施效果更值得期待。

出台专门的“红绿灯时长”标准规范，看

似在小事上做文章，但背后凸显的却是大秩

序、大安全、大交通背景下的人性呵护与尊

重，确实值得学习。构建和谐交通秩序，维

护交通安全，相关部门不妨多一些绣花功

夫，从类似科学标准地规范和管理红绿灯时

长做起。

规范设定红绿灯时长不是小问题

木须虫

据《成都商报》10月 13日报道，近日在四

川宜宾，一位六旬老人在候机时突发晕厥，一

旁候机的 4位出差医务人员见状，立即抢救，

轮流进行徒手心肺复苏，患者随后被 120 救

护车送医。经过连夜接力营救，老人病情逐

渐向好。

突发疾病，医生就在旁边，也算幸运，问

题是，幸运终究可遇不可求，大多数人在遭遇

类似急症时恐怕都不会有这份幸运。这也是

目前公共场所急救的一个现实。

遇到公共场所急救，公众可以做什么？

真正成熟的急救其实是体系化、层级化的，

让公众广泛参与到公益救助与院前急救中，

做好与专业诊疗的有序衔接，使得急救速度

与急救效率可以最大化，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方向。

推动急救的普及，首先要强化急救资源

的可及性，包括急救设施、专业人员、急救志

愿服务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的普及率。

如自动体外除颤器（AED）、急救包等急救设

施设备，在机场、码头、火车站、体育场馆等场

所都应成为标配。

实践证明，运用设备辅助工作不但可

以降低人工操作技术准入门槛，还可能大

幅度提高效率和可靠性，特别是自动体外

除颤器（AED）被称为“急救神器”，是近年

来各地推动公共急救设备普及的重点，健

康 促 进 法 草 案 对 此 也 已 作 出 制 度 上 的 回

应。让急救资源像通信塔、基站一样，在公

共场所广泛布点，才能让每个人遇到突发

情况时不“掉线”。

其次，是强化急救技术的分层普及。推

动急救常识的普及，培养公众正确判别常见

的伤害与疾病的能力，并能够正确应对是有

序急救开展的重要一环，如及时让受伤害的

人远离伤害环境、及时报警求助、采取措施防

止伤害持续等力所能及的帮助。

而之于急救实务，急救技术的分层普及

重点，则应该是培育和壮大公共场所专职、兼

职急救人员和急救公益志愿者的队伍，提高

他们在人群和场所中的均衡分布率，在公众

需要急救的第一时间可以提供专业性的帮

助，为后续专业性的医疗急救介入赢得宝贵

的时间。

公共场所急救的另一个关键是提升公

众急救意识、普及急救基本知识。

挽救生命的事，多投入一些，多下些功

夫，会让更多人受益。

公共场所急救
不能总靠“幸好遇到医生”

舒圣祥

据新华社报道，10月 13日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

审稿明确，盗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

得高等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

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组织、指使他人实施前

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近年来，冒名顶替上学的事情时有曝光，

有些时间跨度甚至长达几十年。此前有媒体

报道显示，2018年～2019年，东部某省高等学

历数据清查工作中，共查出200多名冒名顶替

他人身份入学的情况，涉及10余所高校，其中

甚至包括个别“双一流”高校。对这些被冒名

的人而言，这是否意味着命运被改写？

此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被冒名顶替

者，几乎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寒门出贵子

本来就难，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被人冒名顶

替剥夺了入学机会，甚至可能因此殃及其家

庭，实在令人心酸。冒名顶替之恶，不亚于高

考舞弊，其违法成本之低，与其可能造成的社

会危害极不匹配。即便东窗事发，大多只是

取消冒名顶替者学历了事。

如果相关立法不明确，违法成本不提

高，那么冒名顶替的情况或许会一直存在。

此番刑法修正案草案将冒名顶替等情况入

刑，或许与今年曝光的几例颇受关注的冒名

顶替事件推动有关，也是法治对社情民意积

极回应的典型例证。正如替考入刑对考试

舞弊乱象遏制作用巨大，冒名顶替上大学入

刑，也必然有利于遏制某些地方可谓嚣张的

“截胡”他人高考成果、改变他人命运轨迹的

可耻行径。

笔者注意到，上述草案明确的冒名顶替

行为其实包括三种情况：冒名顶替他人取得

高校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以及就业安

置待遇。冒名顶替上大学，侵害的主要是他

人的受教育权，而冒名顶替取得公务员录用

资格与就业安置待遇，侵害的是他人的工作

权和待遇权。

不过，对于他人工作权的侵害后果，是否

应局限于公务员录用资格？应该说，冒用他人

身份，实施的侵害他人工作权、待遇权的行为

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和情况，那么相关条款是否

有必要或者是否能够考虑到其他情形，有待进

一步讨论。此外，“就业安置待遇”的含义相对

模糊，是否能够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没有人可以为了一己私利，拿别人的命

运当垫脚石，偷拿别人的东西尚且是犯罪，偷

走别人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和待遇权，甚至改

写他人的人生更该严惩。有一种声音认为，

目前草案对于此类行为最高刑只有三年，起

不到警示和惩戒作用，应该提高刑期上限。

不管是冒名顶替上大学，还是偷走他人就业

机会，都有必要根据相关行为的恶劣程度、受

害者损失大小等情节，区别对待，从而更好地

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需要明确的是，目前草案仍在审议中，是

否有必要在基准刑之上增设处罚更为严厉的

“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尚不得而知，

但对公众的建议、呼声，相信有关部门一定会

非常重视，进行充分考量和评估。公众应该

相信，法治建设不会绕开、回避舆情热点和公

众关切，积极回应，做好普法释法工作，也是

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

“冒名顶替”入刑，是对公众关切的回应


